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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令第17号 《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》业经2002年6月18日农

业部第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实施。 部长：杜青

林 二○○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 第一章 

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农药限制使用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农药管

理条 例》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农药限制使用是在一定时期和

区域内，为避免农药对人畜安全、农产品卫生质量、防治效

果和环境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而采取的管理措施。 

第三条 农药限制使用要综合考虑农药资源、农药产品结构调

整、农产品卫生质量等因素，坚持从本地实际需要出发的原

则。 第四条 农业部负责全国农药限制使用管理工作。 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的农药限制使用管理工作。 第二章 农药限制使用的申请 第五

条 申请限制使用的农药，应是已在需要限制使用的作物或防

治对象上取得登记，其农药登记证或农药临时登记证在有效

期限内，并具备下列情形之一： （一）影响农产品卫生质量

； （二）因产生抗药性引起对某种防治对象防治效果严重下

降的； （三）因农药长残效，造成农作物药害和环境污染的

； （四）对其他产业有严重影响的。 第六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在本辖区内全部作物或某一（类）作物或某一防治对

象上全面限制使用某种农药，或者在本辖区内部分地区限制

使用某种农药的，应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

政主管部门向农业部提出申请。 第七条 申请农药限制使用应



提供以下资料： （一）填写《农药限制使用申请表》（附件

）； （二）农药限制使用的申请报告应当包括本地区作物布

局、替代农药品种、配套技术以及农民接受程度和成本效益

分析； （三）由于使用某种农药影响农产品卫生质量的，需

提供相关数据和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； （四）由于长残效农

药在土壤积累造成农作物药害的，需提供有关技术部门出具

的研究报告； （五）由于农药抗药性造成对某种防治对象防

治效果严重下降的，需提供抗药性监测报告和必要的田间药

效试验报告； （六）农药限制使用的其他技术材料。 第三章 

农药限制使用的审查、批准和发布 第八条 农业部收到农药限

制使用申请后，应组织召开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扩

大会议审议，审查、核实申报材料，提出综合评价意见。 农

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可视情况，组织专家对申请农药限制使用

进行实地考察。 第九条 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提出综合评价意

见前，应邀请相关农药生产企业召开听证会。 第十条 农业部

根据综合评价意见审批农药限制使用申请，并及时公告限制

使用的农药种类、区域和年限。 第十一条 对农药限制使用申

请，农业部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给予答复。 第四章 

附 则 第十二条 经一段时间的限制使用后，有害生物对限制使

用农药的抗药性已有下降，能恢复到理想的防治效果的，可

以申请停止限制使用。申报和审查批准程序适用第二章、第

三章的规定。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

不得制定和发布有关农药禁止、限制使用或市场准入的管理

办法和制度，不得违反本规定发布农药限制使用的规定。 第

十四条 本规定自二ОО二年八月一日起生效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

www.100test.com 


